
1.政府预算：是指经法定程序由国家权力机关批准的政

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2.全口径预算管理：是财政预算管理的一种模式，目标

是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预算，进行高效、统一管理。修订后

的《预算法》第五条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3.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

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

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

国家安全等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地方

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按照功能科目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

就业等；按照经济性质分类，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

务支出等。

4.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

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

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

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形成的收支预算。



6.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

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

预算。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七个险种。

7.财政决算：是指按照法定程序编制的全面反映政府年

度预算收支执行结果的综合报告。分别按收入分类和支出功

能分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活动。

8.财政体制：是规范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制度安

排。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既是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

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9.预备费：按照预算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各级一般公共

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

之三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

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9.财政结转：是指那些具有专门用途，当年没有实现全

部支出，需要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的财政资金。

10.转移性收入：是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及不同资金

性质之间的调拨收入。主要包括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

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资金等。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



收入统称为上级补助收入。

11.转移性支出：是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及不同性质

资金之间的调拨支出。主要包括上解上级支出，补充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区域间转移性支出等。

12.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以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财政

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

目标的一种财政平衡机制。按现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

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体制补助、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调

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补助、教育转移支付、医疗

卫生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产粮（油）

大县奖励、结算补助等。

13.专项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服务于特定政策目标，

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的转移支付资金。

1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利用预算超收收入等

建立的具有储备性质的资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

收支缺口，以及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和平衡情况调入预算安排

使用。

15.地方政府债务：指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公益性项目

发展举借，需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包括：纳

入政府债务管理的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债务；通过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形成的债务；《预算法》实施后在国务院批准的

政府债务限额内举借并以财政资金偿还的外债转贷债务。



16.一般政府债券：是指地方政府针对没有收益的公益

性事业发展举借发行的债券，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一般

公共预算管理，本金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17.专项政府债券：是指地方政府针对土地储备、收费

公路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发行的债券，债券

的发行要对应相应的政府性基金项目，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

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

项收入偿还。

18.财政直达资金：是指按照国务院部署纳入直达机制

管理实行特殊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指财政资金

直达基层民生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对

应疫情影响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支持地方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创新举措。直达资金管理遵循“中

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总体原则，坚

持惠企利民、精准高效、严格监管，其具体管理要求直达资

金要单独调拨定期对账、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资金直接

拨付到最终收款人，做到资金直达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直

接惠企利民，并要求按时将直达资金信息导入监控系统。

19.民生和社会重点事业占比：主要是反映一般公共预

算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情况。从 2015 年起，按照财政部的

统一口径,包括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中的“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



“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商业服务

业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住房保障”“粮油物资储备”

等。

20.一般性支出：根据《财政部关于 2020 年地方压减一

般性支出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20〕1 号）要求：一般

性支出是相对重点支出、刚性支出而言的。地方重点支出、

刚性支出包括:一是“三保”支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保运转）；二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所需的支

出，包括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支出；

三是地方政府债券付息相关支出；四是国家统一规定保障范

围、支出标准的民生支出，包括教育科技、养老保险、医疗

保障、城乡低保等方面国家规定标准的支出；五是国家有关

政策已明确必须由政府承担的据实结算支出。


